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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保障条款

第107条
成员国若已采取纠正其国际收支总体失衡的措施，在事先获得总秘书处授权的情况下，

可以临时性及非歧视性方式将此类措施延伸至已纳入关税减免计划的次区域内贸易产品。

各成员国应确保因国际收支状况实施的限制措施不影响次区域内已纳入关税减免计划
产品的贸易。

当本条所述情形需要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时，相关成员国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预定措施，
但须立即通知总秘书处。总秘书处应在随后三十天内表明立场，决定授权、修改或中止该
等措施。

若本条所规定措施的实施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总秘书处应主动或应任一成员国请求，
立即向委员会提议启动谈判，以寻求取消已采取的限制措施。

第108条
若本协定《关税减免计划》的执行对某成员国或其重要经济部门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

损害，该国可在获得总秘书处事先许可后，以非歧视性方式采取临时纠正措施。必要时，
总秘书处可向委员会提议采取集体合作措施，以克服所出现的问题。

总秘书处应定期研究形势演变，以防止限制性措施的实施时间超出严格必要的期限，
或在适当时考虑新的合作方案。

当本条所述损害严重到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时，受不利影响的成员国可在紧急情况下临
时采取纠正措施，但须事后获得总秘书处的批准。

这些措施应尽可能减少对关税减免计划的损害，且只要它们是单方面实施的，就不得
导致相关产品在前十二个月平均值基础上的进口量下降。

采取此类措施的成员国应立即通知总秘书处，后者应在随后的三十天内就其发表意见，
或授权、修改或暂停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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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条

当源自次区域的产品进口数量或条件导致成员国特定产品的国内生产受到干扰时，该
国可采取非歧视性且具有临时性质的纠正措施，但须经总秘书处后续裁定。

采取纠正措施的成员国应在不超过六十天内通知总秘书处，并提交一份关于其适用依
据的报告。总秘书处在收到上述报告后的六十天内，应核实干扰及导致该干扰的进口来源，
并作出其声明，以暂停、修改或授权所述措施，这些措施只能适用于产生干扰的成员国的
产品。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应保证贸易量不低于过去三年的平均值。

第110条
如果某一成员国实施的货币贬值改变了正常竞争条件，认为自身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

可将案件提交总秘书处，总秘书处应简要迅速地作出意见。一旦总秘书处核实干扰的存在，
受影响国家可在该条件存续期间采取临时纠正措施，同时遵守总秘书处的建议。

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措施均不得导致进口水平低于货币贬值前的现有规模。
在不影响适用所述临时措施的前提下，任何成员国均可要求委员会就该事项作出最终决定。

实施货币贬值的成员国可随时要求总秘书处重新评估形势，以减轻或取消前述纠正措
施。总秘书处的意见可由委员会进行修正。

在本条款所述情况下，自认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在向总秘书处提交案件时，可提出与
所称扰乱程度相称的保护措施，并附技术依据说明。总秘书处可要求其认为必要的补充信
息。

总秘书处应在收到请求后一个月内作出简要裁定。若总秘书处未在该期限内出具意见
且请求国认为延迟可能损害其利益，则可实施其最初提议的措施；该国应立即将此事通知
总秘书处，后者将在后续意见中裁定已采取的措施应维持、修改还是取消。

总秘书处在发布声明时，除其他标准外，还应考虑委员会可能普遍采纳的关于次区域内竞
争条件的经济指标（这些指标通常由总秘书处提议），以及各成员国的外汇体系的个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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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货币和外汇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任何研究。

在委员会通过经济指标体系之前，总秘书处应依据其自身标准行事。
尽管如此，若在相关申请提交至总秘书处裁决期间，申请成员国认为存在背景因素，

有合理理由担心贬值将立即产生有害影响，可能对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因而需要紧急情
况下采取保护措施，该国可将此情况提交总秘书处；若总秘书处认为请求依据充分，可授
权实施适当措施，并为此给予连续七天的期限。无论如何，总秘书处关于正常竞争条件变
更的最终裁决，将决定已授权的紧急措施是否维持、修改或中止。

根据本条采取的措施不得导致贬值前存在的贸易水平下降。
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应完全适用于这些措施。

第111条
不得对原产于次区域且纳入工业一体化计划和项目的产品进口实施任何形式的保障条款。

第十章：原产地
第112条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通过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需的任何特殊规则。此类规则
应成为促进次区域发展的动态工具，并应适当助力实现协议目标。

第113条
总秘书处应负责为需要原产地特定要求的产品制定相关要求。当工业一体化计划要求

设定特定要求时，总秘书处应在批准相应计划时作出决定。

在特定要求确立后的一年内，成员国可请求总秘书处对其进行审查，总秘书处须简要
提出意见。


